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安组〔2009〕6号


关于认真做好中小学校“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为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日前，国家减灾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电〔2009〕l号），规定“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同时，把今年5月7日至13日确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减灾委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的有关要求，全面提高中小学校防灾减灾能力和中小学生避灾自救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现就加强中小学校防灾减灾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中小学校开展“防灾减灾日”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省也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灾害形势愈加严峻。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既体现了国家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学校是国家综合防灾减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防灾减灾工作关系到全省600多万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去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小学生是最大的伤亡群体之一，许多鲜花般的生命被地震吞噬。中小学校、幼儿园是灾害中最难疏散的场所之一，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也最弱最差，是承灾人群中的弱势群体。从我省当前中小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防灾减灾工作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对学校防灾减灾工作重视不够；学校防灾减灾应急体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学校防灾减灾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预案演练不够，缺乏实际防灾减灾应急经验；学校减灾科普宣传教育不够普及，教师和学生均不同程度地缺少必要的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等。因此，加强中小学、幼儿园自然灾害安全教育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的高度，把做好中小学校“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作为维护学生利益、保障学生生命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各项活动顺利举办、取得实效。

二、扎实做好中小学校“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

国家减灾委在通知中指出，今年“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期间，全国中小学将普遍开展一次防灾减灾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借助这项专题活动，提高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技能，进一步推动学校防灾减灾教育的普及。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按照国家减灾委的要求，在普遍开展“安全教育日”、“安全教育周”活动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的落实。

（一）认真开展各类防灾减灾教育活动。各校要将灾害风险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计划，加强学校课程中的灾害风险教育内容，安排一定课时进行学习教育；要积极开发防灾减灾教育资源、创新防灾减灾教育形式，编写通俗易懂、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的防灾减灾科普读物、张贴画、动漫课件等；要向中小学生推荐优秀的灾害教育影视作品，采取学校集中播放和学生自己观看等多种方式，传播灾害知识和避灾自救的成功案例，提高中小学生防灾减灾素养。要通过团组织、少先队等学生组织，采用征文、绘画、演讲、文艺节目、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灾减灾专题活动，利用黑板报、宣传橱窗、广播等宣传阵地，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教育实效。

（二）制订完善学校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安全演练。要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结合学校所在区域环境、灾害发生规律和学校学生特点，进一步完善学校防灾减灾应急预案，根据城市与农村学校的不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地紧急疏散、灾害救助、逃生自救及生存训练等方面的应急预案演练，本学期内，每所中小学、幼儿园都要组织不少于一次以上以防火、防震、防洪为主要内容的紧急疏散、逃生自救演练，提高师生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及时总结演练经验，针对演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完善应急预案，使预案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深入开展校舍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在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组织相关人员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学校，尤其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和边远山区学校的校舍、厕所、围墙以及校园周边环境、地质、地理条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学校消防、门卫、宿舍值班和夜间巡逻等制度是否落实，加强对校内用电、用火设施的排查和改造，彻底消除火灾隐患。要针对雨水多发的农村山区，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对学校及周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要提前加固山体、修建挡土墙，对学校选址存在重大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隐患的，要调整上课时间，或转移到安全地方，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三、切实加强中小学校“防灾减灾日”工作的领导

各地各校要认真制订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防灾减灾日”活动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各项组织实施工作。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各项活动的安全工作，严格执行消防和大型活动治安管理规定，制定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措施，聘请专业人员指导，确保演练不发生意外事故。要切实做好“防灾减灾日”宣传报道工作。活动期间，各校要根据实际，围绕活动主题，加强社会宣传，主动邀请新闻部门和社会各界来校参加“防灾减灾日”活动，重点报道学校防灾减灾活动情况，营造防灾减灾舆论氛围。活动结束后，各地各校要对活动情况进行认真总结，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宣传形式制度化、经常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各地各校开展活动的情况请于5月20日前用书面报我厅学校安全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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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校开展“防灾减灾日”活动方案

为认真做好首个“防灾减灾日”各项工作，提高中小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以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全为根本，以提高学校预防和应对突发灾害的减灾能力为重点，全面增强师生的防灾减灾观念，切实提高师生的避灾自救能力。

二、活动主题 

加强防灾减灾，创建和谐校园

三、活动时间

2009年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5月7日至13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四、活动内容

1、大力营造防灾减灾活动的浓厚氛围。

（1）在校门口、橱窗悬挂张贴相关内容的横幅、标语、口号等，营造防灾减灾活动的浓厚氛围。

（2）出1至2期以“加强防灾减灾，创建和谐校园”为主题的防灾减灾专栏、板报、黑板报等，深入浅出地宣传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

（3）通过发放告家长书，联合家长、社会力量，配合学校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2、扎实开展防灾减灾系列教育活动。

（1）制定学校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方案，明确活动目标、活动措施、方法步骤等，确保活动有人抓，不脱节。

（2）利用国旗下讲话，由校领导进行防灾减灾教育动员。

（3）邀请地震、气象、防汛等部门的专家到校开展防灾减灾科普知识讲座。

（4）召开防灾减灾教育座谈会、举办防灾减灾知识竞赛、发放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手册、观看灾害题材影视片等，推进学校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深入进行。
3、扎实开展防灾减灾应急避险演练。在抓好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各校要针对防震、防火、交通、溺水、拥挤踩踏、突发公共事件和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雷击、地震等气象和地质灾害事故发生的规律与特点，开展一次以上全校性防灾减灾应急避险演练。

4、认真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活动期间，各校要组织相关人员对学校的校舍、厕所、围墙以及校园周边环境、地质、地理条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5、加大学校防灾减灾活动的宣传力度。加强与电视台、广播台、报刊杂志、网站等新闻媒体的沟通与协调，大力报道学校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报道防灾减灾成功案例，宣传学校防灾减灾工作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为加强学校防灾减灾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活动要求

1、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策划，周密计划，保证防灾减灾活动顺利开展。

2、要强化责任，严密组织，防止图形式、走过场，确保防灾减灾活动取得实效。

3、要广泛发动，加强联系，主动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学校防灾减灾工作。 

“防灾减灾日”宣传标语口号


防灾减灾从娃娃抓起
　　          减灾知识进课堂　 安全意识传万家
　　          让校园远离灾害　 让学生安全成长
　　          学习减灾知识　　 营造安全家园
　　          减少灾害　利国利民
　　          防灾减灾　重在行动　贵在坚持
　　          减轻灾害　共创和谐
　　          防灾减灾  从我做起
　　          传播减灾文化　共创人类文明
　　          增强青少年的减灾意识
　　          落实减灾责任，加强减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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